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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决定书 
 

 

〔2020〕131号 

─────────────── 

 

 

关于对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

股东金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吴一坚及有关责任人予以通报批评的决定 

 

当事人：  

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A股简称：ST金花，A股

证券代码：600080； 

金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控股股东； 

吴一坚，时任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暨实际

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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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梅，时任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侯亦文，时任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葛秀丽，时任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一、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违规情况 

经查明，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控股股东金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花投资）、

实际控制人暨时任董事长吴一坚在信息披露、规范运作等方面，

有关责任人在职责履行方面，存在以下违规行为： 

（一）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并导致公司定

期报告存在会计差错 

2019 年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金花投资通过非关联方与公

司签订《借款协议》《财务顾问合同书》，控股股东关联方西安桑

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桑硕）和西安鸿辉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鸿辉）通过与公司及其子公司签订《借

款协议》的方式，累计从公司拆借资金 27,777万元，占公司 2018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15.68%，其中包含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10,000万元。 

一是金花投资通过西安旭莱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莱贸

易）、西安橙子计划艺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橙子）、 

陕西博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博润）等非关联

方与公司签订《借款协议》《财务顾问合同书》，从公司拆借资金

共 16,007万元。其中，2019年 1月 1日，公司与旭莱贸易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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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协议》拆借资金 4,555万元，部分用于金花投资债券利息、

信托利息兑付，部分转入金花投资；2019 年 4 月 15日、2019年

11 月 2 日，公司与西安橙子签订《财务顾问合同书》拆借资金

5,600万元，部分用于金花投资债券兑付、偿还贷款利息，部分

转入金花投资；2019 年 9 月 15日，公司与陕西博润签订《财务

顾问合同书》拆借资金 5,852万元，用于支付金花投资借款本息、

信托及银行贷款利息。 

二是控股股东关联方西安桑硕和西安鸿辉通过与公司及其

子公司签订《借款协议》拆借资金 11,770 万元。其中，公司子

公司金花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花酒店）于 2019 年

6 月 5日、2019年 9 月 12日与西安桑硕签订《借款协议》，公司

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与西安桑硕签订《借款协议》，分别拆借资

金 400 万元、170 万元、1,200 万元，由西安桑硕直接使用；公

司于 2019年 11月 18日与西安鸿辉签订《借款协议》，拆借资金

1 亿元，由西安鸿辉直接使用。 

上述事项均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与相关审议程序，构成非经

营性资金占用，直至 2020年 4月 30日公司披露年度报告时才予

以披露。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披露的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显示，2019 年 11 月 19 日，公司将存放

在长安银行募集资金专户中的募集资金 10,000 万元拆借给控股

股东关联方西安鸿辉，占公司 2018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5.65%，

占 2018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的 15.68%。该笔资金于 2019

年 11 月 27 日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占用 9 天。2020 年 4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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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西安鸿辉向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用 18.75 万元。2020 年 6

月 2日，公司股票因上述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被实施其他风险

警示。公司于 2020 年 6月 30日披露，控股股东已全部归还上述

占用资金，并累计归还资金占用费 6,359,712.18 元（按照年化

利率 7.5%计算）。 

2020 年 8 月 1日，公司披露会计差错更正公告，对 2019年

半年度报告及第三季度报告相关财务报表科目进行更正。根据公

司公告，因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及第三季度报告财务报告中部分科目列报不

准确。其中，2019 年 4 月，公司向关联方支付项目款 2,000 万

元，未在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中体现；2019年 9月，公司向

关联方支付项目款 772 万元，未在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

体现。会计差错更正后，公司 2019年半年度归母净利润减少 85

万元，2019年第一至第三季度归母净利润减少 117.81 万元，分

别占更正后 2019年半年度归母净利润的 3.54%、更正后 2019年

第三季度归母净利润的 2.92%。 

（二）公司违规为控股股东提供关联担保并导致公司相关信

息披露前后不一致 

2019 年 3 月 25日，金花酒店以名下 6,800万元定期存单为

阜新汇宝工贸有限公司提供质押担保，期限 1 年，占公司 2018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3.84%。2020 年 3 月 25 日，金花酒店以名

下 6,800 万元定期存单为镇江中能恒兴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供

质押担保，期限 3个月，占公司 2019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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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 2019 年年度报告监管问询函回复中披露称，上述两笔担

保均系为控股股东金花投资提供的关联担保。目前相关违规担保

均已解除。 

公司上述两笔对外担保均未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决策程

序，也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直至 2020年 4月 30日公司披

露年度报告及监管问询函回复时才对相关违规担保事项予以披

露。公司于 2020年 6月 30日披露称，控股股东金花投资于 2020

年 6月 24日直接向公司归还 6,800万元资金用于解决存单质押。

但公司于 2020年 3 月 21日披露的公告称，控股股东金花投资不

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2020

年 4月 30日，公司披露 2019年年度报告，对相关资金占用、违

规担保事项进行披露。公司信息披露存在前后不一致。 

另据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5 日披露的《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2019年年度报告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吴一坚时任

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暨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发生的非经营

性资金占用和存单质押违规担保事项，经吴一坚同意，且相关协

议、合同均由其本人签字或盖其签名章执行款项支付，且事后并

未向董事会报告及履行相关程序；葛秀丽时任公司监事、金花投

资财务总监，公司发生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和存单质押违规担保

事项均由葛秀丽直接参与并负责具体安排实施；张梅时任公司董

事、总经理，在未履行相关内部决策程序的情况下，未拒绝向相

关方支付拆借资金，未拒绝将募集资金违规拆借给关联方，对于

非经营性大额资金支付未严格审核；侯亦文时任公司财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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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公司向相关方支付拆借资金、将募集资金违规拆借给关联

方、非经营性大额资金支付未严格审核。 

中国证监会陕西监管局已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2020〕

4 号）、《关于对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

措施的决定》（陕证监措施字〔2020〕16号）、《关于对吴一坚、

张梅、孙明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陕证监措施字〔2020〕

17号），就公司违规资金占用、违规担保行为，对公司及相关责

任人予以行政处罚并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二、责任认定和处分决定 

（一）责任认定 

公司未能保证内部控制制度有效执行致使控股股东及其关

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包括募集资金在内的公司资金，因资金占用导

致定期报告财务数据信息披露不准确，违规为控股股东提供担

保，并存在信息披露前后不一致的违规行为。上述违规行为违反

了《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

干问题的通知》第一条、第二条，《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 1.4条、第 2.1条、第 2.3

条、第 2.5 条、第 6.12 条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第七条等有关规定。 

公司控股股东金花投资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并接受上市

公司担保，违反了《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

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第一条、第二条，《股票上市规

则》第 1.4条、第 2.1条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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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行为指引》第 1.4条、第 2.2条、第 2.4.1条等相关

规定。 

公司实际控制人兼时任董事长吴一坚作为资金占用方的实

际控制人、违规担保的实际受益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未能确

保公司及控股股东依规合法运营，利用其对公司的控制地位开展

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违规行为并涉及占用募集资金，情节严重；

同时，作为公司主要负责人和信息披露第一责任人，吴一坚未能

勤勉尽责，对公司的上述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违反了《股票

上市规则》第 1.4条、第 2.2条、第 3.1.4条、第 3.1.5 条，《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指引》第 1.4

条、第 2.2条、第 2.4.1条等相关规定及其在《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声明及承诺书》中作出的承诺。 

公司时任董事兼总经理张梅作为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事项的

主要负责人、时任监事葛秀丽作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及存单质押违规担保的知情人及直接参与人，对公司上

述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时任财务总监侯亦文作为公司财务事

务的具体负责人，未能严格管理公司资金，对公司资金占用违规

行为负有主要责任。前述责任人严重违反了《股票上市规则》第

1.4条、第 2.2条、第 3.1.4条、第 3.1.5条等相关规定及其在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及承诺书》中作出的承诺。 

（二）当事人异议理由及申辩意见 

公司及有关责任人在异议回复中提出如下申辩理由： 

公司辩称，一是资金占用、违规担保事项的主要责任人是实



－8－ 
 

际控制人暨时任董事长吴一坚，公司多数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均不知情，并非公司故意行为。二是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由

公司自查揭露。违规事项被披露后，公司督促控股股东尽快还款。

控股股东已归还占用资金并解除违规担保。三是公司配合监管机

构工作，积极进行整改。 

时任董事兼总经理张梅、时任财务总监侯亦文辩称，其对违

规担保和部分资金占用事项不知情。在对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的

自查和调查中，积极履行职责、核实问题，制定和落实整改计划，

最大限度减轻对公司的不利影响。 

（三）纪律处分决定 

针对公司及有关责任人在纪律处分过程中提出的异议理由

与申辩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认为： 

一是公司未能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大额资金被控股股

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以存单质押方式违规为控股股东及

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且因资金占用导致 2019 年度部分定期报告

财务信息披露不准确，违规事实清楚。公司所称对上述违规不存

在主观故意，不能成为减免违规责任的合理理由。 

二是根据中国证监会陕西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0〕

4 号）、《关于对吴一坚、张梅、孙明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陕证监措施字〔2020〕17 号）查明的事实和公司相关公告，

资金占用事项系实际控制人暨时任董事长吴一坚主导实施，时任

董事兼总经理张梅、时任财务总监侯亦文知悉相关违规，但未能

勤勉尽责地确保公司及时披露；同时，对于公司为控股股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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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担保未履行内部决策程序与信息披露义务，吴一坚作为公司

时任董事长、张梅作为公司时任总经理，应负有主要责任。时任

董事兼总经理张梅所称对资金占用、违规担保事项不知情和时任

财务总监侯亦文所称对资金占用违规不知情的异议理由不能成

立。 

三是公司自查发现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的违规行为，并在

2019 年年度报告中就相关事项予以真实披露；事后，公司及相

关责任人配合调查、积极督促相关方采取整改措施，及时归还占

用款并支付资金占用费、解除违规担保，较大程度减轻了违规行

为造成的不良影响。已对公司及有关责任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理。 

鉴于上述事实和情节，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核通过，根

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7.2条、第 17.3条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2号——纪律处分实施标准》的有关规定，

本所做出如下纪律处分决定：对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金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暨时任董事长

吴一坚、时任董事兼总经理张梅、时任财务总监侯亦文、时任监

事葛秀丽予以通报批评。 

对于上述纪律处分，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并记入上市公

司诚信档案。 

公司应当引以为戒，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规范运作，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应当严格履行诚信义务，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积极配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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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做好信息披露工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履行忠实

勤勉义务，促使公司规范运作，并保证公司及时、公平、真实、

准确和完整地披露所有重大信息。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